
中 国 自 动 化 学 会

“中国机器人大赛”赛事基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性质

“中国机器人大赛”赛事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是由各高校发起申请，由中国自动化学会机器人竞赛

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会”）审核，由中国自动化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批准成立、依托于所

在高校的组织。

第二条：名称

基地一般以“中国机器人大赛”具体赛事进行冠名，具体名称由申请人申请、学会批准确定。

第三条：宗旨

基地须接受学会领导、工委会监管，旨在搭建一个广泛交流、学习、推广与科普的平台，面向某一项或多

项赛事，开展裁判员培训、单项赛项竞赛、推广与科普等工作。

第二章 工作范围

第四条：组织所涉及赛项赛事规则的研讨、编制工作，并上报工委会；

第五条：在学会授权下，组织或指导赛项、赛事的专项比赛；

第六条：在专项赛范围内，选拔优秀队伍参加“中国机器人大赛”；

第七条：举办所涉及赛事的裁判员培训活动、并颁发培训证书；

第八条：举办所涉及赛事的技术培训及学术、教学讲座以及其他有助于中国机器人事业发展的各项活动。

第三章 基地的申请、考核与有效期

第九条：获得基地冠名，至少应满足以下条件：

1、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普通高等院校；

2、具有创新精神和责任意识，热爱机器人交流与学习；

3、自愿加入组织，接受学会及工委会管理，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

并经以下流程：

1、通过高校至少二级以上单位（以高校网站主页认定的二级单位为准）作为依托单位进行申请；

2、工委会成立专门的审核小组进行审核；

3、审核后、上报学会批准；

4、颁发基地冠名授权证书；

第十条：基地授权有效期一般为 3 年，到期后须接受考核，由工委会成立专门的考核小组进行考核，根据

竞赛基地参与学会活动情况、履行基地对应义务等进行评判考核，考核结果报学会批准后公布；

第十一条：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等三类；

第十二条：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基地下一授权有效期为 3 年，考核结果为“合格”的基地下一授权有效

期为 2 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基地将取消冠名授权、并且工委会在 1 年内不接受该依托单位的再次

申请；

第十三条：接受新基地的申请时间为每年 10 月份，并在 12 月份进行新冠名授权基地将进行公示，来年 1
月份生效。

第十四条：基地考核时间为 3 年到期后最后 1 年的 10 月份，由基地上报考核材料，考核小组在 12 月份

公布考核结果，并进行公示。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五条：基地设主任 1 名、联络人 1 名，根据工作需求可上报工委会经批准后设立其他岗位；



第十六条：主任须为该基地依托单位正式在职人员，负责基地的整体运营与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联络人一般应由积极参加机器人大赛的指导教师担任，负责基地的日常工作，并承担基地与学

会、工委会的日常联络。

第五章 管理机构

第十八条：基地的直接监管机构为工委会，下设审核小组与考核小组，负责基地的申请与考核；

第十九条：基地的最终管理机构为学会，负责基地的最终冠名授权、考核结果审核及经费财务管理。

第六章 权利、义务与经费管理

第二十条：权利

1、参加学会、工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2、颁发所管辖赛事的裁判员培训证书；

3、选举、选拔优秀裁判员，上报工委会颁发优秀裁判员证书；

4、赛事规则、赛事方案的研讨、编写，赛事技术路线规划；

5、赛事单项比赛的组织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义务

1、遵守管理组织章程；

2、依托单位每年投入一定的经费用于基地运营；

3、引导赛事向科学性、实用性、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4、遵守学会、工委会章程，执行学会、工委会决议；

5、积极参加学会、工委会举办的各类机器人比赛及学术交流活动。

6、积极组织学会安排的专项赛承办任务，完成部分项目参与总决赛的参赛队伍遴选工作。

第二十二条 经费管理：

1、对于依托单位每年投入基地的经费，基地有自由支配权利；

2、对于基地举办培训、研讨会、专项竞赛等活动收费事宜，须报请工委会审核、再报学会批准后实

施。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最终由学会及工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并执行，各基地获批成立时对其发生约束力；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以书面形式修改，并通知各基地；

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如与上级部门章程冲突，以上级部门章程为准。


